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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师范学院文件

湖师院发〔2023〕83 号

关于公布 2023 年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
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名单的通知

各部门、直属单位、下属学院，附属医院：

根据学校《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

（湖师院发〔2019〕107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各学位点所在学院推

荐、研究生院初审、专家评审、学校教学委员会投票审议，确定

“湖州师范学院-湖州市机械工程学会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

地”等8个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，现予以

公布（名单见下表）。

序号 申报基地名称 负责人 依托学院

1
湖州师范学院-湖州市机械工程学会专业

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
吴圣姬 工学院

2
湖州师范学院-南京拓步智能科技有限公

司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
王泽峰 信息工程学院

3
湖州师范学院-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
祁亨年 信息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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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湖州师范学院-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专

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
吴凡明

马克思主义学

院

5
湖州师范学院-西塞（湖州）信息安全技术

有限公司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
陈本峰 信息工程学院

6
湖州师范学院-中博龙辉装备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
臧旭峰 理学院

7
湖州师范学院-华东师范大学湖州实验中

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
李梦霞 教师教育学院

8
湖州师范学院-湖州市文化旅游运营集团

有限公司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
周建华 经济管理学院

本轮基地项目建设期为二年，建设期内学校将择机组织中期

检查和验收评估，验收合格给予挂牌。请相关学院做好基地建设

的支持、指导和督促工作。请各基地负责人对标《浙江省研究生

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实效评价指标体系》要求，抓好组织建设、制

度建设、条件建设、师资建设、平台建设等，重点关注实践教学

人才培养质量，以建设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目标导向，不

断提升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水平。

湖州师范学院

2023 年 12 月 12 日

抄送：党委各部门。

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3 日印发


